第三屆(2011)全港青少年中華文化藝術綜藝評選賽

Hong Kong Youth Culture And Arts Competition(2011)
 (簡明章則)
活動宗旨：促進青少年綜合素質的提高，普及藝術教育，培養優秀人才。
報名資格: 全港幼稚園、中、小學學生曾在本港獲優良獎及任何獎項者均可報名。
比賽項目 ：朗誦組(詩歌散文、兒歌、弟子規、唐詩) 
曲藝組(講故事、繞口令)
音樂組(歌唱) 
比賽組別 : 幼稚園組: 幼稚園k1，幼稚園k2 ，幼稚園k3;
           小 學 組: 初小組，中小組 ，高小組;
中 學 組: 初中組，高中組 。
比賽特色 ：由北京專家評審，本港最專業的普通話精英大賽。
2．報名表：

2．1 表格分不同比賽項目：甲．個人報名表; 乙．組合報名表; 
2．2 報名費(每項比賽)：港幣 $480元；

2．3 每份表格只限報一項比賽(參賽者可報多項比賽)；
2．4 截止報名日期: 2011年6月25日截止報名
填妥表格請寄回: 九龍塘沙福道十九號教育局九龍塘教育中心西座一樓 ｗ106室

香港教師中心 轉交 普師會『綜藝比賽』
3 .比賽日期： 2010年7月3日 至7月25日

4.比賽地點： 香港柴灣青年廣場Y劇場 ／九龍太空館 演講廳 ／香港小童群益會禮堂
5  比賽細則:
5．1 朗誦誦材／音樂組曲譜：由參賽者自選(報名時須提供表演資料)

5．2 組合比賽：為配合演出效果，可以加入背景音響效果，允許穿特別服飾和頭飾。

【初 賽】評選各參賽者的藝術等級，選拔不採取淘汰制，選手均根據初賽評選為金獎組、銀獎組、銅獎組，每人均獲頒發等級獎盃一座及獎狀一張。金獎組、銀獎組、銅獎組各組初賽選出前五名優秀人選進入下一輪決賽。
【決賽】評選各組金獎組、銀獎組、銅獎組前五名優秀選手進行比賽，評選出各組冠、亞、季軍，第四名及第五名。各人獲頒發特別獎獎盃一座及獎狀一張（獲獎參賽者提名指導老師及學校單位均穫發獎盃惠存留念）。

· 本會所有資料已經放上網頁，歡迎閱覽本會網址:http://www.putonghua.org.hk。
· 聯絡電話: 27574721，傳真: 29046733。鑑於比賽期間，本會電話線路繁忙，建議參賽者、家長及老師先行瀏覽資料。
第三屆(2011)全港青少年中華文化藝術綜藝評選賽

Hong Kong Youth Culture And Arts Competition(2011)

報名表 Application Form           編 號(主辦單位填寫)：〔＿＿_______________〕

姓名：(中文) 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(英文) 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___
性別：____ 年齡：______家長姓名(其中一位):__________________ ___         參賽者照片
電話：_________________電郵地址：
＿＿＿＿＿＿＿＿______ 
個人通訊地址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___

____________ _

參加組別: 幼稚園組K1
報名項目: 語言組：詩歌散文〔     〕兒歌組〔     〕新弟子規〔    〕唐詩〔    〕
報名項目: 曲藝組：繞口令〔     〕講故事組〔     〕
報 名 費：港幣 $480元 (一經報名不得退還)
 (請入賬到中國銀行：香港青少年文化藝術學會 戶口號碼：012-816-00012194入賬收據寄交大會)

截止日期：2011年6月25日  
幼稚園組〔ｋ1〕初賽日期 - 地點(大會按報名先後來安排)  
	幼稚園組K1
朗誦組
	   【青年協會25樓-多功能廳】   
	(
	幼稚園組K1
曲藝組
	【香港灣仔小童群益會-101禮堂】     
	(

	
	7月3日 (星期六) 9:30am-6:00pm

	 
	
	7月16日 (星期一) 1:00Pm -5:00Pm
	 

	    幼稚園組K1        【香港灣仔小童群益會-101禮堂】   頒獎典禮   7月23日(六)   9:30am - 1:00pm 


＊出席排序按報名先後來安排，參賽者須依照大會規定比賽日期及地點出席，參賽者不得異議及更換。

指導老師：＿＿＿＿＿＿＿學校名稱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（請遞交報名表格前須填寫清楚）

參加者簽名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
*報名後任何情況下不得退款。參賽者必須同意比賽章程之內容，並會嚴格遵守，比賽期間任何安排大會擁有最終決定權。參賽者所提供的資料將用於比賽及演出事宜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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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地  址: 


